
律師不應拘泥於訴訟勝敗而忽略真實之發現。

詮釋

1. 立法治革

( 1 ）民國 72 年律師規範第 4 條：律師應公正篤實執行職務搜求證

據，發現其實重於訴訟之勝負。

(2 ）民國 84 年律師倫理規範第 11 條：同現行條文。

(3 ）民間 95 年律師倫理規範第 11 條：同現行條文。

2. 立法意旨

律師應誠實並公正地遂行職務以保障基本人權並實現社會正

義，而律師所應、保障者，應為委託人之正當權利及利益，乃於本條

規定律師執行職務不應拘泥於訴訟勝敗而忽略真實之發現。

3. 解釋溫用

本條規範律師之真實義務，尚可區分為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進

行檢討（並見本規範第 16 條與第 23 條及其詮釋）：

( 1 ）民事訴訟之情形：

民事訴訟法課當事人有真實、完全陳述之義務（第 195

條）及附理由否認之責任（第 266 條第 1 項第 3 款）（下合稱

「當事人之真實義務」），而律師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11 條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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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稱本條）所負之真實義務，則像擔保當事人其實義務發揮其

實效性之有效手段。具體吉之，當事人負真實義務之法理依

據，在避免突襲對造並促進訴訟以兼顧訴訟經濟及程序利益，

與律師依本條所負之真實義務乃兼寓有律師角色公共性之意涵

者，尚有不同，惟二者共同構成民事訴訟中其實發現之制度性

基礎，則無以異（詳文獻 6 ）。

惟應、如何具體化律師所負真實義務之內涵？律師之行為規

範應如何具體訂立？可分以下幾點進行說明（詳文獻 2 、 3 、 7

及 8):

i. 不得捏造證據或明知為偽卻提出虛假之證據。

ii.不得僅仰賴當事人之說明而認識案件戶的步事實，應要求當事

人提供資料以佐證、支持自己之認鸝形成：以美國聯邦民事

訴訟規則第 11 條為例，該fl奈即規定：「就訴狀及答辯書或其

他聲請書狀，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若未充分調查其事實關

條、法律理由或未確認是否有據即行提出者，或由於騷擾對

造及不當延滯訴訟等目的而逕予提出者，得予制裁（命其為

費用負擔）」’可供參考。

iii有關證人污染之問題：不能為當事人之利益，就反於證人

記憶之事，朝有利於當事人之方向進行誘導。惟若僅與證人

檢討其記憶與客觀之證據間何以有異（證人之記憶是否有

誤），則不在此限（並參閱本規範第 16 條之解釋）。

iv.律師不得因妨礙他造使用，故意將證據滅失、隱匿或致礙

難使用（民事訴訟法第 282-1 條。相類規定尚有民事訴訟法

第 345 條及第 367 條等規定），例如就當事人有提出義務之

證據故意為不存在等之虛偽陳述者，即違反律師之真實義

務。

v. 於律師就真正之文書故意爭執其真正者，法院得裁定處新臺

幣三萬元以下罰錄（民事訴訟法第 357-1 條第 1 項）。

(2 ）刑事訴訟之情形：

在刑事訴訟中，律師之真實義務究係「積極性真實義務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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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對法院提出、開示有關「真實」發現之證據與資訊之義務）

抑或「消極性其實義務」（不提出虛偽證據以阻礙法院發現真

實之義務）？為兼顧刑事辯護之實效性，應以消極性其實義務

為律師於刑事訴訟中真實義務之內涵1 ，其內涵大致上為（詳

文獻 3 、 4 、 5 及 6):

i 不得以偽造、變造、隱匿證據或使為偽證之違法方法（刑法

第 165 條、第 168 條）妨礙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之提出。

ii.於被告向律師白白為犯罪人之情形，進行無罪辯護是否違反

律師之真實義務？對此，首應與當事人坦誠溝通以說服之

（含：無罪之主張在防禦上對被告像有效、有利者）。其

次，鑑於無罪推定原則及被告有為防禦而爭執事實並為訴訟

行為之權利，律師依被告所為陳述而指出檢察官舉證之矛盾

或不備而為無罪辯護，毋寧為其職責之所在，並無違反真實

義務之間題。

iii.於當事人為他人頂罪，甚至積極求為有罪判決之情形又應

如何處理？對此，律師應努力說服當事人不應為他人頂罪，

且於當事人依然不從時，不但不應依其意思而為有罪之辯護

活動，反而需盡全力為無罪辯護，此為律師所負其實義務當

然之解釋。但律師對「被告替他人頂罪」乙事仍有守密義

務，不得對法院或第三人開示上聞事項（詳本規範第 33

條）。

1 需的言者像，法務部於民國 98 年年底提出刑法修正草案之「妨害司法等罪」中，設有第

172”1 條及第 172-2 條之「騷擾證人罪」規定（對意圖妨害作證、鑑定或翻譯，就自己或

他人之案件，騷擾證人、鑑定人、通譯或與其有利害關條之人者，科以刑罰），惟該草索

中所規定之「騷擾」’乃極度含糊、不明確之用語，只要發人不歡迎被告或辯護人之接

觸，被告或辯護人即有可能被指為「騷擾」證人，刑事被告將囡此須冒觸犯此罪之風險

找人幫自己作吉登，而有客被告之防禦活動。本p有造者，極度含糊之用語無異授予檢方無

~fl寬廣之執法空間，將有選擇性執法而使律師冒著被檢方以此條規定偵辨之風險，更阻

礙律師之辯護活動（並詳文獻 9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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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相關懲戒案例

1.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 79 年律懲字第 1 號決議書：「邀集告訴人與被

告等於律師事務所，唆使雙方配合，捏造事實，要雙方於法院審理

時作虛偽陳述，違反律師法第 27 條規定而應予申誡」（中華民國律
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「律師懲戒案例選輯』第 61 頁）。

2.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 80 年律懲字第 2 號決議書、律師懲戒覆審委

員會 81 年台覆字第 1 號決議書：「教唆當事人虛立不實之切結書，

冀能欺矇檢察官而免除經營色情行業之理容院之負責人刑責，違反

律師法第 27 條規定而應予申誡」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

r律師懲戒案例選輯』第 117-121 頁）。

3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 88 年律懲字第 14 號決議書（不付懲戒）：「刑

事被告獲悉卷宗筆錄內容後，應如何為有利於己之供述，辯護人得

提供個人意見供參考﹔被告對法院訊間，本無據實陳注之義務」

（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編『律師懲戒案例選輯』第 137世

144 頁）。

( 相關捨規與國釋

1.民事訴訟法第 195 條：「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，應為真實及完全

之陳述（第 1 項）。當事人對於他造提出之事實及證據，應為陳述

（第 2 項）。」

2. 民事訴訟法第 266 條：「原告準備吉訶辯論之書狀，應記載下列各

款事項：一、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。二、證明應證事實所用之

證據。如有多數證據者，應全部記載之。三、對他造主張之事實及

證據為承認與否之陳注﹔如有爭執，其理由（第 1 項）。被告之答

辯狀，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：一、答辯之事實及理由。二、前項第

二款及第三款之事項（第 2 項）。前二項各款所定事項，應分別具

體記載之（第 3 項）。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書狀，應添具所用書證之

影本，提出於法院，並以影本直接通知他造（第 4 項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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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民事訴訟法第 357-1 條：「當事人或代理人就真正之文書，故意爭

執其真正者，法院得以裁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下罰錄（第 1 項）。

前項裁定，得為抗告﹔抗告中應停止執行（第 2 項）。第一項之當

事人或代理人於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，承認該文書為真正者，訴

訟繫眉之法院得審酌情形撤銷原裁定（第 3 項）。」

4.民事訴訟法第 282” 1 條第 1 項：「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，故意將

證據滅失、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者，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

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、證之事實為真實。 J

5. 民事訴訟法第 345 條：「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，

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

真實（第 1 項）。前項情形，於裁判前應令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

（第 2 項）。」

6.民事訴訟法第 367 條：「第三耳四十一條、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

項、第三百四十三條至第三百四十五條、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、

第三百四十t條至第三百五十一條及第三百五十四條之規定，於勘

驗準周之 0 J 

7.刑法第 165 條：「偽造、變造、涅滅或隱匿關條他人刑事被告案件

之證據，或使用偽造、變造之證據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

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」

8刑法第 168 條：「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

時，證人、鑑定人、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條之事項，供前或供後具

結，而為虛偽陳述者，處t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
9.律師倫理規範第 16 條：「律師接受事件之委託後，應忠實蒐求證

據、探究案情，並得在訴訟程序外就與案情或證明力有關之事項詢

問證人，但不得騷擾證人，或將詢問所得作不正當之使用（第 1

項）。律師不得以威脅、利誘、欺騙或其他不當方法取得證據（第

2 工頁）。律師不得自行或教唆、幫助他人使證人於受傳喚時不出庭

作證，或使證人出庭作證時不為其實完整之陳述。但有拒絕證吉事

由時，律師得向證人說明拒絕證言之相關法律規定（第 3 項）。」

10.律師倫理規範第 23 條：「律師於執行職務時，不得有故為矇蔽欺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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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行為，亦不得偽造變造證據、教唆偽證或為其他刻意阻礙真實發

現之行為（第 1 工頁）。律師於案件進行中，經合理判斷為不實之證

據，得拒絕提出。但刑事被告之陳述，不在此限（第 2 項）。」

( 參考立法例

1. 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5 條（信義誠突）：「并護士仗、其突在

尊重L 、信義l乙徙！； ）、誠突力） －－：）公正 l之職務在行？也仿色寸志。」

2 日本并護士職務基本規程第 82 條（解祺適用指針）第 1 項：「之仿

規程l立、并護士仿職務仿多樣性色個別性lζ如扎力~ o3i- 、芳。〉自由色

組立在不對 l之侵寸之色仿 IJ'.' 扒止步、突質的lζ解親 L適用 l/J'.' 什才1

t;f 合 c:i IJ'.' !; ）。第五奈仿解祺適用 l乙三星光？ τ 、刑事并護lζ 打！； ） τ 

l立、被疑者及U被告人仿防御權並σlζ并護人仿卉護權在侵害寸之3

之色。〉合！； ）止步 l之留意 L 合什才lti令已合！； ) o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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